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濮阳市民政局

关于对市九届人大一次会议第294号建议的
答    复

裴振川代表:
您提出的“关于加大支持基层建设康养基地的建议”已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首先感谢您对我市养老事业的关心！您在议案中指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在逐步提高，客观分析了目前农村孤寡老人和空巢老人增多的的现状，生活起居无法得到保障、没有监护人陪护容易发生意外等造成的家庭问题、社会问题，并提出了利用农村闲置房屋和宅基打造康养基地，以及政府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的建议。

近年来，濮阳市多措并举积极推动养老服务事业发展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完善，初步形成了养老规模不断扩大、机制不断健全、设施日益完备、多种模式共同发展的局面，老年人能够更加充分享受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丰硕成果。

一、我市养老服务事业发展现状

1.濮阳市老年人现状。七普数据显示，我市常住人口377万，60岁以上人口达66.7万，占17.69%；65岁以上人口达49.6万、占13.17%。据统计，我市农村60岁以上老年人50.06万人，80岁以上老年人6万人。人口老龄化将是未来我市社会发展面临的新常态。

据国家卫健委调查数据显示，我国养老模式大致为“9073”格局：90%左右的老年人居家养老，7%左右的老年人依托社区支持养老，3%的老年人入住机构养老。当前，我市农村居家养老人数达45万人，其中特困老人14544人，低保老人64820人，失能15447人，半失能31011人，留守老人11626人，空巢老人13721人。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，农村“空心化”问题凸显，大量农村人口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不断“外流”，家庭养老功能弱化，农村独居、空巢、留守老年人比重不断提高，面临养老、就医、精神孤独、心理失调等困境。

2.濮阳市养老服务机构现状。我市已建成各类养老服务设施2476个，床位27337张，市综合养老服务中心1家、福利院中心3家、养老院30家、县级特困供养中心9家，乡镇敬老院75所，街道养老服务中心20个，社区日间照料中心313个，农村幸福院2025个，市、 县、乡三级实现基础养老服务设施全覆盖。

3.濮阳市在农村养老方面的一些探索。各县（区）立足实际，主动作为，先行先试，对农村养老服务模式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。以范县为例，建立了“邻里照护、日间照料、居村联养、集中托养”模式。在日间照料方面，聚焦因家人务工、白天难以得到生活照料的困难群体，“白天入托、参与活动、康复训练，晚上回家享受家庭生活”，整合老村室、老卫生室等闲置资源，采取“政府财政投一点、村集体经济挤一点、社会捐助筹一点、孝善敬老基金拿一点”等筹资方式，投入资金 650余万元，改造建设村级日间照料中心 129 处，辐射 1500 余名老年人。对 60 周岁以上建档立卡贫困老人和 70周岁以上无劳动能力老人，引导子女签署孝德赡养协议，每月拿出 200 元赡养费，县财政列支10%的奖励资金进行奖补，按季度以现金形式发给老人，供日常零用，受益老人7万名。在居村联养方面，对独自居住、不愿到乡镇敬老院的特殊老年群体，探索“离家不离村、离亲不离情”居村联养模式。整合社会救助、危房改造等政策资金420万元，将特殊困难群众宅基地进行置换，在村内集中建设四有四通（有厨房、有卫生间、有卧室、有客厅，通水、通电、通路、通有线电视）的“联养点”42个，入住840人，全面提升特殊困难群众的生活质量。对入住5户以上的联养点由乡镇配备公益岗，为入住人员提供生活照料服务。
二、加强组织领导，完善政策体系
一是构建领导机制，书记领办推动。成立由市委书记和市长任双组长、五个市级领导任副组长，32个单位（县区）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市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，市县书记领办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事项，完善养老服务联席会议制度，定期研究推动工作，各县区同步成立相应领导机构。全市形成书记抓、抓书记，上下联动、协同推进的养老服务工作格局。二是强化政策支撑，建立任务清单。出台《关于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》《住宅小区配建养老服务设施专项清理工作实施方案》等文件，明确各方责任，指导工作开展。制定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任务清单，签订目标责任书，实行月通报制度，推动了养老服务用地、用房、设施建设等一批问题的解决。三是强化督导检查，压实工作责任。市委督查委抽调10名骨干力量任督查专员，由市级领导带队，组成5个专项督查组，采取“四不两直”等方式对各县（区）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情况进行专项督查、现场督办，进一步传导了压力，压实了责任。

三、实施“四大工程”，实现“四个覆盖”
一是实施特困供养服务设施建设工程。解决应建未建、已建未用问题，补齐县区、乡镇特困供养服务设施缺口，实现每个县区、乡镇特困供养服务设施全覆盖。二是实施城镇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建设工程。每个县城区、街道办建设1个街道级养老服务中心，建筑面积不低于1500平方米，床位不低于50张，实现市县城区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全覆盖。三是实施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工程。每个社区建设1个社区日间照料中心，建筑面积不低于200平方米，床位不低于10张，实现城镇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全覆盖，打造城镇社区“一刻钟”居家养老服务圈。四是实施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工程。将农村幸福院纳入乡村振兴建设规划，升级存量、做大增量，实现农村养老服务设施全覆盖，打造农村“一公里”居家养老服务圈。截至目前，已建成街道养老服务中心20个，社区日间照料中心313个，农村幸福院2025个。

四、支持农村发展养老服务

濮阳市人民政府《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》（濮政〔2015〕74号）文件明确提出：切实加强农村养老服务。将所有农村“三无”老人全部纳入五保供养范围，适时提高五保供养标准，在满足农村五保对象集中供养需求的前提下，支持乡镇五保供养机构改善设施条件并向社会开放，提高运营效益，增强护理功能，使之成为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。支持、指导农村开展农村幸福院、日间照料中心、托老所、老年活动站等互助性养老服务设施建设。农村党建活动室、卫生室、农家书屋、学校等要支持农村养老服务工作，组织与老年人相关的活动。充分发挥村民自治功能和老年协会作用，督促家庭成员承担赡养责任，组织开展邻里互助、志愿服务，解决周围老年人实际生活困难。鼓励城市资金、资产和资源投向农村养老服务。
支持农村利用现有资源建设农村养老服务设施。充分利用农村闲置的校舍、厂房、村室等资源，继续改造建设农村幸福院，配备必要设施，设置棋牌室、休息室等，完善服务功能，实现幸福院全覆盖。引导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农村幸福院建设、运营，为农村老年人提供老年餐桌、文化娱乐、生活照料等互助养老服务。

随着我市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不断完善，基础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的持续推进，农村养老服务能力将逐步得到提升，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将逐步得到解决，农村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需求将得到不断满足。

欢迎各位代表对我们的工作多提宝贵意见，十分感谢您对养老事业的关心，希望今后能够得到更多关注和支持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7月28日
（联系人：郭振波         联系电话：0393-6687009）
 抄送：市人大选工委（2份），市委市政府督查局（2份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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